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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事业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事业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事业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的通知规划的通知规划的通知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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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局各直属（管）单位： 

      《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并充分征求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意

见。《规划》主要阐明“十二五”期间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明确中医药

工作重点，是未来五年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政府履行制度、规划、

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职责的重要依据。 

       现将《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工

作实际，按照《规划》部署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战略机遇，推动中医药继承与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

践，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doc –(略)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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